附件2

关于废止《淮安市地下水资源管理办法》的说明

[bookmark: _GoBack]《淮安市地下水资源管理办法》（以下简称《办法》）自2017年施行以来，对规范本市地下水资源管理起到了重要作用。2021年国务院制定《地下水管理条例》，2024年《江苏省地下水管理条例》公布，均对地下水管理提出了全面加强的要求，系统构建了涵盖调查与规划、节约与保护、超采治理、污染防治及监督管理等环节的全链条、多层次监管体系。相比之下，《办法》中关于开发利用、保护与管理等核心内容已基本被《地下水管理条例》和《江苏省地下水管理条例》所覆盖，且其中部分条款（如组织封填等）与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》及《江苏省地下水管理条例》的规定不一致。因此，拟废止《淮安市地下水资源管理办法》。


